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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

召开信访案件协调会
9月19日8时30分，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副市长丁秀龙在龙井市人民政府会议室召开第23批重点信访案件工作协调会。市纪委监委、林业、自然资源、公安、应急、生态环境、开山屯镇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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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丁秀龙听取了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各部门现场初步勘察情况，对信访案件办理进展情况进行逐项分析，对具体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落实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办理工作，切实提高站位，夯实整改责任，对重点案件要彻底查清，对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脱，全面提高整改工作标准和办理质量，集中力量、迅速行动、立行立改，全面推进，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决不能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4件

9月1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4件（重点案件10件），其中，来电75件，来信109件。长春市84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3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9件、通化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9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重点案件1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48个。其中，大气环境类72个，占29%；噪声类48个，占19.4%；生态类43个，占17.3%；土壤环境类41个，占16.5%；水环境类27个，占10.9%；辐射类3个，占1.2%；其他14个，占5.6%。

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交办各地。截至9月19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3278件，包括重点案件32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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